
文化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符合本法

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文化

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

人）。

定明本辦法適用對象。

第三條  財團法人應依本法第五十五

條規定編製預算，其內容應依其業

務性質妥作說明，並詳實表達。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

日前，將次一年度預算報送本部核

轉立法院審議。

一、有關預算書表應依預算法相關規定及

本部所定格式編製。

二、第二項定明財團法人年度預算報送本

部時程。

第四條  財團法人應依本法第五十五

條規定編製決算，決算內容應依其

業務性質妥作說明，並詳實表達。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四月十五日

前，將前一年度決算報送本部核轉

立法院審議。

一、有關決算書表應依決算法相關規定及

本部所定格式編製。

二、第二項定明財團法人年度決算報送本

部時程。

第五條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四月三十

日前填列績效評估報告，送交本部

辦理績效評估作業。

本部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績效評估作業，並將其結果公

布於本部網站。

一、第一項定明財團法人績效評估報告報

送本部時程。另有關績效評估報告格

式，由本部另行提供。

二、第二項定明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本部網

站公布周知。

第六條  財團法人之財產運用方法應

依本法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

一、第一項規定財團法人財產運用之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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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財團法人應訂定財產管理規

定，製作財產清冊，並定期盤點，

妥善保存財產。

二、第二項定明各財團法人應定訂財產管

理規定，並定期盤點，製作財產清

冊，妥善保存。

第七條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之兼

職費支給基準應依本法第五十三條

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後，報本部核

准；修正時，亦同。

前項所稱兼職費支給基準如

下：

一、屬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

定之適用對象者：依該表規定

辦理。

二、非屬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

規定之適用對象者：得比照該

表規定辦理；必要時，得超過

該表領受限制。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公務人員

因職務兼任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

人，不得請領交通費（車馬費）或

出席費。

一、依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於第二項第

一款定明財團法人，其董事、監察人

如屬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之適用

對象，依該表規定辦理。另衡酌非屬

該表之適用對象，其兼職費大多符合

該表規定，爰於第二款定明其兼職費

得比照該表規定辦理，又考量現行實

務運作需要，於第二款後段定明兼職

費必要時得超過該表領受限制。

二、依立法院審查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第十八項通案決議，要求一

百零六年起，現行公務人員因職務所

需兼任財團法人董監事，不得請領車

馬費或出席費等相關經費，爰於第三

項訂定之。

第八條  財團法人董事長及其他從業

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應依本法第五

十三條規定，經董事會決議後，報

本部核准；修正時，亦同。

前項所稱薪資，指財團法人董

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件、計時、計日、計月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

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其

參照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及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於第二項

定明財團法人董事長及其他從業人員之薪

資支給基準、薪資定義及獎金支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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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基準如下：

一、董事長、執行長或該等職務之

人：在不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

長待遇範圍內，訂定薪資基

準。

二、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

專業從業人員：在不超過中央

部會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政務

副首長待遇範圍內，訂定薪資

基準。

前項二款人員因羅致不易或具

有專長特殊，有每月薪資超過前項

所訂薪資支給基準之虞時，應由財

團法人函報本部進行審查，且經本

部核准後，其薪資支給基準始得超

過之。該審查由本部召集外部專家

學者共同衡酌前項二款人員之資格

條件、人力市場供需情形等因素為

之。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情

形，經董事會決議，報本部核准者

外，財團法人之獎金支給項目、基

準及個人給與之上限不得超過本部

及所屬機關（構）相當層級員工之

獎金支給項目、基準及個人給與之

上限。

財團法人應自行檢視薪資基

準，與本辦法所定不符者，應配合

會計年度或勞動契約修正之。

第九條  財團法人應定期檢討各項給

與支給基準之合理性，提董事會報

一、第一項參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

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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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報本部備查。

財團法人應訂定人力組織編制

規定，定期檢視人力需求，並報本

部備查；如有異動時，亦同。

二、第二項定明各財團法人應訂定人力組

織編制規定，並定期確實檢視人力需

求。

第十條  財團法人應依本法第二十五

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主動公開相

關資訊。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規

範財團法人應公開相關資訊。

第十一條  本部應依本法第五十六條

規定，定期辦理查核，查核情形應

公布於本部網站。

前項查核情形有不符規定者，

財團法人應於本部要求期限內改

善。

一、依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規範對於財

團法人之業務與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

情形，訂應定期查核，並將查核情形

應公布於本部網站。

二、辦理查核時，應由本部業務督導單位

邀集本部人事處、主計處、秘書處及

政風處等單位組成查核小組，並視需

要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查核。

三、另有關查核報告格式，由本部另行提

供。

四、財團法人如有不符規定情形，應於本

部要求期限內改善，爰於第二項規

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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